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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銀銀加加強強對對人人民民幣幣支支付付交交易易監監管管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人民幣大額和可疑支付交易報告管理辦法》以加強對人民幣支付交易的監督

管理，防範利用銀行支付結算進行洗錢等違法犯罪活動。自 2003年 3月 1日起實施。 
 
根據該《管理辦法》，單位之間金額 100 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的單筆轉賬支付、金額 20

萬元以上的單筆現金收付、個人賬戶之間以及個人與單位賬戶之間金額 20 萬元以上的款項劃轉，或
相同收付款人之間短期內頻繁發生資金收付，今後都將受重點監測。另外，凡是在金額、頻率、流向、

用途、性質等方面有異常情形的人民幣支付交易都屬可疑，需重點監測，例如短期內資金分散轉入、

集中轉出或集中轉入、分散轉出者。所謂「短期」，是指 10天之內。 
 
  《管理辦法》又規定，金融機構應建立存款人資訊資料檔案，保存銀行結算賬戶存款人的資訊資

料。在辦理大額轉賬或現金支付及發現可疑支付交易後，應在交易發生日起的第 2個工作日報告中國
人民銀行及上級分行。 
 
中國人民銀行同時公布《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自 2003年 3 月 1日起施行。根據規定金融機

構將有義務協助配合司法和行政執法機關打擊洗錢活動，並依法查詢、凍結、扣劃客戶存款。這是央

行新行長周小川上任後發布的第一號行長令。《人民幣大額和可疑支付交易報告管理辦法》全文請參

閱貿發網：(http://www.tdctrade.com/alert/calert/cba-c0301news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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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移居居美美國國前前先先作作好好稅稅務務安安排排   
很多香港人會由於工作、生活或其他原因而移居海外，美國則是很多香港人選擇定居的熱門地點

之一。移居海外需考慮的事項十分繁多，其中之一就是美國稅務。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港人因對美國

稅務了解不多，在移民前沒有作出妥善的稅務安排，以致在移民後要承擔很大的稅務負擔。香港和美

國的稅務制度有很大差別──在香港，除了薪俸稅及利得稅外，其他收入如利息、股息及買賣股票及

樓宇之利潤，在一般情況下，都毋須納稅；相反在美國，以上所有收入都須繳交美國稅。 

【 稅 制 較 港 複 雜 】  
香港人若非美國公民或居民（即綠咭持有者），或沒有在美國逗留超過法定之時間，都只會被作

「非美國人」。非美國人除非擁有美國資產，例如股票及房地產，一般都不會涉及美國稅務。一般來

說，非美籍的香港居民若收到美國公司所派出之股息，便須向美國政府繳交 30%的扣繳稅，但在股
票買賣中所獲取之利潤，卻不用繳交美國資產增值稅。但是，非美籍香港居民若買賣位於美國的房產，

所獲得之利潤，亦必須繳交資產增值稅。 
 
可是非美國人一旦入籍成為美國人，所有收入（包括在美國海外所賺取的收入）都須繳交美國稅。

換言之，若某香港人因持有綠咭而成為美國人，除了一切的利息及股息外，在買賣股票中所得之利潤，

都需繳交美國稅。根據美國稅法，資產增值稅的計算是基於買出及買入的差價，也就是說，縱使該納

稅人在買入資產時是非美國人，在成為美國人後，當初之買入價仍會成為計算資產增值稅的指標。除

以上項目外，美國還有饋贈稅及遺產稅，若成為美國人後，將所擁有的資產或死後之遺產（無論在美

國境內或境外）贈送他人，都可能需要繳交美國饋贈稅或遺產稅。 
 
那麼，怎樣才可以在移居美國後，盡量減免所需支付之資產增值稅呢？簡單地說，準美國人若在

成為美國人之前已賣出所擁有之資產，所得之利潤便順理成章不用繳交美國稅。但準美國人若因個人

的投資偏好，不能或不想把所擁有之資產變賣，又可有方法減少將來成為美國人後，所需付之美國稅

呢？事實上，準美國人可以在正式入籍前把資產賣出，然後在入籍後再買入，那麼之前所賺取之利潤，

便毋須繳交美國稅；同時更可將資產之買入價提高至相等於資產之賣出價，從而減低將來所需繳付之

美國資產增值稅。但在賣出資產前，準美國人應考慮到在買賣過程中所需付出的費用（例如：印花稅、

佣金及其他有關稅項等）以作比較。 

【 先 結 帳 再 入 市 】  
  對於怎樣減低繳交美國饋贈稅及遺產稅？準美國人（尤其是年老的長者）可考慮在成為美國人之

前，把資金贈予他人或將資產放於某些信託基金之中。 
 
  除了以上所述之資產外，港人在移民美國之前所擁有之公司認股權或未派出之退休金，都可能在

移民美國後需要繳交美國稅。另外，港人若擁有非美國公司或海外基金，在成為美國人後，有關此類

投資的稅務問題就變得非常繁複。因此在移民美國之前，港人應向合資格的專業美國稅務會計師作進

一步的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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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公司在作出商業決策前，都會就融資、技術、設備、人才、法律及稅務等問

題，作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在眾多影響交易進行的事項中，稅務安排絕對是不容忽視

的一環。例如，有些屬於一般正常的交易，在交易實行後，稅務局有可能運用一般反

避稅條例，視之為避稅行為。稅務局會要求公司詳細提供有關交易的資料、涉及的範

圍等，以便向有關人士徵稅。從事該項商業交易的公司，往往因此在金錢和人力資源

上大失預算。故此，在進行交易可行性探討時，公司一般希望得到稅務局就其即將進

行的商業活動或交易有明確的指引，從而計算出該項商業活動的稅務負擔，然後再研

究整個項目的可行性。為了針對稅務條例的不明確問題，近年，稅務局特別擴大提供

「事先裁定」(Advanced Ruling)的服務範圍。本文藉此介紹「事先裁定」服務及其應
用的有關事宜，希望讀者可靈活運用此項服務，並作出適當的稅務安排。 

 
  「事先裁定」的服務範圍是十分廣泛的。除了一般常見的就買賣貨品所得及就佣
金收入所得是否符合地域來源而須徵收利得稅的問題外，「事先裁定」的範圍亦包括
證券借用及借出事項、專利權使用費、根據稅務條例 9A 條所指的服務公司安排所得
的入息、一般反避稅條文及出售虧損公司交易等。透過這項服務，稅務局主要是希望
讓納稅人可以更明確地計劃進行的交易，貫徹運用稅務條例，以及盡量減少稅務局與
納稅人之間的爭議。為了協助稅務局作出「事先裁定」，納稅人提交申請時，稅務局
會要求申請人就預備進行的商業交易，提供詳細資料及有關文件。在適當情況下，稅
務局有權要求納稅人提供交易的進一步資料，陳述細節，甚至進行實地視察。因此，

稅務局能否就納稅人計劃進行的交易提供「事先裁定」的服務完全有賴納稅人的通力合作。 

 不 就 假 設 事 項 進 行 裁 定  

  稅務局特別指明不會就下列事項進行裁定： 
一、納稅人要求稅務局就純屬事實問題(Question of facts)的事項作出裁定，因為在提交申請時，
該事項尚未發生，故全屬假設。例如，出售物業的收益應否課稅，稅務局是不會作出裁定的。 

二、裁定的正確與否完全是基於假設事實。 
三、納稅人所申請裁定的事項正進行反對或上訴處理中。 
四、申請人就已進行之交易要求作出裁定，而該項交易的賬目已歸納入已提交或即將提交的報稅
表中。 

此外，稅務局只會就認真考慮的商業活動或交易進行裁定，對於一些沒有實際或具體計劃的虛擬
交易，稅務局一般會拒絕提供「事先裁定」的服務。而且，稅務局亦不會就境外法律作出詮釋的。 

 收 費 由 一 萬 至 三 萬 元  

  當稅務局作出「事先裁定」後，納稅人所進行該項商業交易或活動若跟該裁定指明的安排有重大
差異，或該裁定所陳述的事項有嚴重遺漏或失實，該「事先裁定」將失效。雖然申請「事先裁定」有
一定的限制，但納稅人能夠適當地使用稅務局提供的「事先裁定」服務，就其擬定的商業交易及決策，
獲得稅務局的明天指引，對該決策的執行實在有莫大的裨益。「事先裁定」的營運是基於用者自付的
原則，其實用主要是根據裁定事項的類別而收取，由港幣一萬元至三萬元不等，倘若稅務局為處理該
「事先裁定」的申請而需超過許可的時間，稅務局會就所超時間收取附加費。據了解，稅務局一般會
盡快處理「事先裁定」的申請，如無特殊的情況或延誤，「事先裁定」由申請至回覆大概需時六星期。
既然稅務局已擴大其「事先裁定」的服務範圍，納稅人應把握此機會，當計劃進行商業交易或活動，
遇上稅務上不明確的地方，應透過稅務代表研究進行「事先裁定」的申請，盡早作出適當的安排，則
交易必可得心應手，馬到功成。 

『
事
先
裁
定
』
須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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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內法律服務業的逐步開放，目前廣東地區已經有十二家香港律師事務所獲准在內地設立
代表處執業，提供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境外法律服務。 
 
  根據《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駐內地代表機構管理辦法》規定，這些香港律師事務
所的代表處及其代表只能從事不包括內地法律事務的下列活動： 

1. 向當時人提供該律師事務所已獲准從事律師執業業務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以及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法律諮詢，有關國際條約、國際慣例的諮詢； 

2. 接受當事人或者內地律師事務所的委託，辦理在該律師事務所律師已獲准從事律師執
業業務的地區的法律事務； 

3. 代表港澳特別行政區當事人，委託內地律師事務所辦理內地法律事務； 

4. 通過訂立合同與內地律師事務所保持長期的委託關係辦理法律事務； 
5. 提供有關內地法律環境影響的資訊。 

 
  代表處不得從事以上範圍之外的其他法律服務活動或其他營利性活動，代表處也不得聘用內地
執業律師。另外，港、澳律師事務所、其他組織或者個人也不得以諮詢公司或其他名義在內地從事
法律服務活動。近期內地與香港簽訂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議進一步放寬了香港律師行業進入內
地的門檻，如縮短了居留時間的限制，允許通過司法考試獲得內地法律執業資格的香港人士在內地
從事非訴訟法律事務以及允許香港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同行聯營等，這將有利於香港法律行業進入內
地廣闊的市場。 

 

 
 
 
 

  此特刊是本會計事務所刊號第二十六期。此刊號的編印是為了向本會計事務所的私人客戶，在
私人事務上的問題提供一些指引。閣下若希望得到下期的通訊，請填妥下列回條，寄回本會計事務
所。若果閣下有任何疑問，可來信或致電(852) 2789 2303楊小姐聯絡。 

姓 名： 聯絡電話： 

公司名稱： 聯絡地址： 

電郵地址： 


